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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科学内涵
张浩

  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五部分专门论述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个国家选择什么

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关系其民主政治建设的走向，关系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权的稳固。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践中，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

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是一条完全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提供根本保障的政治发展

道路。这一政治发展道路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属性，又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无论是指导思想和目标取向，还

是核心机制和制度模式上，都有着特定的内涵。 

  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 

  从指导思想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所包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指导地位。简洁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就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化，是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等共同构成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理论、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人民民主专

政理论、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方向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灵魂

和指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体现。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目标取向：政治民主化、政治法治化、政治稳定化和政治清廉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目标取向包括政治民主化、政治法治化、政治稳定化和政治清廉化等方面内容。政治民主是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生命力之所在。政治民主化的目标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即：政治观念

进步、政治参与的广泛性、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民主化和制度化。政治稳定化是指政治系统在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有序性和

连续性。政治清廉化意味着公共权力规范、公正和健康运作，公共权力服从和服务于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不是个人谋取私

利的工具。政治清廉化的含义包括建立起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制定合理的资源分配制度，防止和克服政治权

力异化与权力滥用等。政治法治化作为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是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是衡量一个社会是

否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尺度。法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意味着法律向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和层次扩张和渗透。 

  核心机制：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 

  从改革开放以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机制是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不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所取得的进步是以这一核心机制为基础的，而且未

来政治发展也取决于这一机制的充分实现。就这一核心机制的内在逻辑而言，人民当家作主是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决定着发



展的性质；依法治国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途径和方略，决定着发展的形式；而党的领导则构成了政治发展的现实保障，是影响发

展最为主动和有效的力量。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离开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就会落空，依法

治国也就无法真正实现和落实。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掌握国家政权，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党的领导，还是人民当

家作主，都必须在法制范围内进行，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 

  制度模式：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一般而言，政治制度主要包括国家制度、政府制度、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经过半个多世

纪的发展，已经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完整的制度模式。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体系。 

  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我国的国体，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形成时间最早，当然应该是核心内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

的政体，它是最有利于保证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利，能够便利人民群众经常经过这样的政治组织参加国家的管理，从而充分发挥

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其优

势在于既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参与，集中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智慧，促进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

主化，又能实现集中统一，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要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指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

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制度，其最大的特色是实现了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统一。基层群众自治制

度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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